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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馬偕醫學院(以下簡稱本校)為使各類計畫所約用之助理人員管理有所規範，除

法令及計畫執行合約另有規定外，悉依「馬偕醫學院計畫助理人員管理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各類計畫包括下列各項： 

          一、各類專題(案)研究計畫。 

          二、各類委託或(獎)補助計畫。 

          三、各類建教合作計畫。 

          四、本校產學合作案。 

          五、本校補助各類專題(案)研究計畫案。 

第三條   助理人員分為專任助理、兼任助理及臨時工三類；其工作酬金支給標準，除委



託計畫或補助機關(構)另有約定外，依下列各款之規定： 

一、專任助理：各類計畫約用之全時間從事計畫工作之人員。分為初階計畫助

理、中階計畫助理、高階計畫助理及博士後研究；專任助理薪資依本校專任

計畫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表(如附表一)辦理。在職行政人員或在學學生，

不得擔任專任助理。碩士在職專班或進修學士班學生，若無其他專兼任職務

者，不在此限。 

二、兼任助理：各類計畫約用以部分時間從事計畫工作之人員。分為講師、助

教級助理(與計畫性質相關或相當職級者)、研究生助理(博士班或碩士班研究

生)、大專學生助理；兼任助理薪資依本校兼任計畫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表

(如附表二)辦理。 

三、臨時工：各類計畫約用之臨時工作人員。其工作酬金支給標準依勞動部公

布之基本工資及本校計畫案臨時工計酬標準之規定，按時薪計算核實支給。

校外計畫之執行，若因野外採集、從事危險性工作及專業技術等需求，得專

案簽准後酌予提高。 

第四條   助理人員之約用程序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計畫主持人應依補助或委託機關(構)核定之文件及人事經費，提出專任、

兼任助理、臨時工之約用申請 (計畫助理進用申請表格式如附表三)。 

          二、計畫主持人申請助理人員進用，應檢附計畫核定文件(如核定清單、公文、

經費表、計畫合約書等)、計畫助理人員進用申請表(如附表三)、加退保申

請書(如附表四，兼任助理及臨時工以日保方式辦理加退保者免附)、約用

契約(如附表五之一、五之二)、計畫主持人切結書，及因身分、敘薪、保

險、費用分攤、行政管理等需求而應附之相關文件，據以辦理助理人員進

用申請。 

          三、助理人員進用申請通過後，計畫主持人應通知助理人員備齊資料，於到職

日向人事室完成報到手續，並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之加保。助理

人員於起聘日或約定到職日無故未到職，計畫主持人應儘快通知研發處、

人事室、會計室等協助辦理進用單位，如因未通知所產生之一應費用，由

計畫主持人負擔。 

四、計畫主持人未收到計畫通過正式核准文件前，欲先約用助理人員處理事務

者，可循本條項第二款規定辦理助理人員進用，並出具切結書以確保本校

及助理人員權益，俟計畫經費核撥後，溯自助理人員起聘日補發其工作酬

金。如嗣後確定計畫未通過，則約用助理人員期間應支出的薪資、保險費、

資遣費等相關費用，由計畫主持人負責清償。 

          助理人員之約用期限由計畫主持人決定，但不得超過研究計畫之執行期間。計

畫執行期間約用期限屆滿，如計畫主持人擬續約用該助理人員，應重行提出「計畫



助理人員進用申請表」註明續約用期限，經核定後續予約用。  

          助理人員不得為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之配偶、直系血親及

三親等以內血、姻親，或計畫執行單位各級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之血、姻

親，如違反迴避進用規定者，應即終止契約，並追繳已支領之酬金。 

第五條   本校專任教職員及專職約聘雇人員不得擔任兼任助理或臨時工。但有特殊情事

者，除法令及委託單位另有規定外，得由計畫主持人敘明理由，依行政程序簽請校

長核准後聘用之。 

          專任助理不得同時擔任其他助理人員。但同一執行機構如因計畫執行需要，得

循本校行政程序簽報核准，由二件以上計畫經費分攤專任助理所需費用。 

          兼任助理及臨時工於同一時間段，經計畫主持人同意後，得兼職其他兼任助

理或臨時工。但至多不得兼職超過三個兼任助理或臨時工職務。 

第六條   專任助理於約用前已取得之相關工作經歷，其與現職工作性質相近、程度相當

且有證明文件之年資，得由計畫主持人申請提敘工作酬金之級別標準，至多以提至

工作酬金支給表最高級： 

          一、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每滿一年提敘一級： 

        （一）政府機關（構）編制內人員、約聘（雇）人員。 

        （二）公、私立學校編制內人員、約聘（雇）人員或校務基金人員。 

        （三）公、私立學術研究機構專任人員。 

         (四）公、私立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研究計畫項下專任助理。 

          二、具相當規模或私人機構專任人員，得每滿二年提敘一級。所稱具相當規模，

指在主管機關登記有案，其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肆仟萬元以上，或年營業

額達新臺幣壹億伍仟萬元以上者；或其病床在一百張以上，且符合衛生主

管機關所定綜合醫院之設置標準。 

          前項所稱工作性質相近、程度相當，依下列要件認定之： 

          一、原任職務性質與擬任職務性質相近，指其工作經驗確為擬任本校計畫案之

工作所需者。 

          二、原任職務與擬任職務程度相當，指原任職務應達擬任本校計畫案之職務職

責程度所支工作酬金最低級別標準。 

          第一項得予採計之年資，以其進用方式按曆年制、學年制為採計基準，不同機

關(構)、學校之年資併計後剩餘之畸零月數，不予採計。到職一個月內提出者，以

到職日為提敘生效日；超過一個月提出者，以核准之日為提敘生效日。 

          第一項得予採計之年資，應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一、學歷（如畢業證書等）、經歷（如服務或職離證明書等）及薪資所得證明文

件。國外學、經歷證明文件，須經我國駐外使領館或指定機構驗證；證明

文件應附中文譯本。如該項驗證有困難時，其由原任職機構（構）、學校負

責人或部門主管簽署之證明文件，亦得採認。 

          二、曾任具有規模民營機構者，另檢附公司實收資本額或營業額證明文件。國

外公立機關（構）及具有規模民營機構之證明文件，須經我國駐外使領館

或指定機構驗證證明文件應附中文譯本。如該項驗證有困難時，其由原任

職機關（構）負責人或部門主管簽署之證明文件，亦得採認。 

          對於工作經歷之採認如有疑義及非屬第一項各款規定之年資，如其所具有之

特殊才能或表現傑出之工作經驗確為擬任工作所需者，得由研發長、會計主任、

人事室主任組成審議小組共同審議認定後採計之。必要時，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

管得列席參與。 

第七條   專任助理每日上、下班應按時簽(刷卡)到、退，或填報工作日誌(如附表六)。因

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其應給之假別及日數，比照勞動基準法之規

定辦理(假別一覽表如附表七)。 

          前項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之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

之日，為配合政府機關公務人員實施週休二日制，其與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

規定不一致部分，悉調移至週六放假。調移後之紀念節日當日為正常工作日，計畫

助理應於該日出勤工作，不視為加班。 

          專任助理申請差假應事先填具差假單，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計畫主持人或單

位主管核准後，送人事室登記。如遇緊急事故無法親自請假，得由他人代為辦理。

未辦妥請假手續缺勤或擅離職守者，以曠職論處並依規定扣除其工作酬金。 

          專任助理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三日以上，或一個月內累計曠職達六日者，應

予終止契約。 

第八條   兼任助理及臨時工每日工作時數以八小時為限、不得連續工作超過五天，並

應依實際工作時數填報工作日誌，且不得違反現行法令相關規定，工作日誌併撥

款清冊報核。 

第九條   專任助理在本校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專任助理排定之。但計畫主持人基於研究工作上之

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 



本校及計畫主持人應於專任助理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勞

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 

  助理人員之特別休假應以休畢為原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

數，應由計畫主持人與助理人員雙方協商並依法處理。 

第九條之一 助理人員加班應填具加班申請單事先申請，並經計畫主持人簽核後始得加班。 

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依助理意願選擇補休並經計畫主持人同意者，應依

工作時數計算補休時數，並按加班事實發生時間先後順序辦理補休。 

補休之期限如逾特別休假年度終結日或契約終止日者，宜於特別休假年度終

結日或契約終止日前全部休畢。 

第十條     專任助理約用期間，得由計畫主持人參酌本校職員工成績考核辦法之規定辦

理考核。 

第十一條   專任助理在約用期間，得享有下列權益： 

            一、差旅費：依委託計畫或補助機關(構)及本校規定辦理。 

            二、年終工作獎金：依委託計畫或補助機關(構)及本校規定辦理。 

            三、提撥勞工退休金：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提撥。 

            四、依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相關規定，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

康保險，享有相關保險給付權利。 

            五、識別證之請領。 

            六、校內各項設施，得依各單位之規定使用之。 

            七、校內衛生保健醫療服務。 

            八、參加校內社團活動。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需經費，應依計畫案編列之預算經費支應，勞工退

休金如計畫經費未編列時，應由計畫主持費或計畫相關經費內勻支。 

第十二條   助理人員在約用期間，負有下列義務： 

            一、執行契約所訂之工作內容。 

            二、自行負擔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用，由本校按月自其工

作酬金中代為扣繳。 

            三、接受計畫主持人工作指導並遵守本校與補助機構之相關規定。如有違

反，得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助理人員於約用期限屆滿未再續聘或計畫結束時，應即辦理離職手續(離職

手續程序單格式如附表八)，並應於離職前一上班日先行填送「計畫助理人員加退

保申請表」通知人事室辦理勞健保退保，違者需追繳溢付之費用。 



            助理人員於約用期間屆滿以前，因故須提前離職時，應依計畫主持人於約

用契約所定期限提出書面申請；契約未規定者，應依勞動基準法第十六條規定

之預告日期提出申請，經計畫主持人、計畫執行單位及本校同意，於填寫「計

畫助理人員加退保申請書」送人事室並辦妥離校相關事宜，始得離職。 

第十三條之一 因計畫聘任助理人員致產生之費用（如工作酬金、保費、勞工退休金、加

班費、補休假及特別休假屆期或契約終止未休畢轉薪資、資遣費、年終獎金、

依法令規定應負擔之人事費用），應由計畫主持人於原核定計畫經費內勻支，不

得增加學校負擔。 

因前項費用致增加學校負擔者，計畫主持人應於行政會議報告相關緣由。 

第十四條   專任助理在約用期間，得申請發給在職證明。中途離職或聘用期滿，得申

請發給服務證明；已辦妥離職手續者，發給離職證明。 

第十五條   助理人員參與計畫作業所蒐集之資料及研究所得之成果，非經計畫主持人

同意，不得擅自利用、公開或圖利，違者應予終止聘僱；如涉及不法情事，並

得依法處理。計畫執行單位亦得於約用契約中，另定較為嚴格之規定。 

第十六條   依本校兼任教學助理實施辦法進用之兼任教學助理人員，準用第四條及第

十三條之規定。 

第十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得參酌勞動部訂定之「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

指導原則」、教育部訂定之「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及勞動權益保

障處理原則」、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

項、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本校計畫案臨時工計酬

標準及本校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工作規則等現行法令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馬偕醫學院專任計畫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表(A) 

 
                                                     單位：新台幣元 

     類別 

級別 
中階計畫助理 高階計畫助理 博士後研究 

第六級 40,400 49,500 
訂定本校補

助延攬客座

科技人才教

學研究費支

給標準表，標

準依「博士後

研究教學研

究費支給基

準額度」規

定。有特殊情

形者循行政

程序專簽辦

理。 

第五級 39,600 47,800 

第四級 38,800 46,300 

第三級 38,000 44,600 

第二級 37,100 43,100 

第一級 36,300 41,500 

 
 

馬偕醫學院專任計畫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表(B) 

 
                                                     單位：新台幣元 

     類別 

級別 
中階計畫助理 高階計畫助理 博士後研究 

第六級 37,000 45,500 
訂定本校補

助延攬客座

科技人才教

學研究費支

給標準表，標

準依「博士後

研究教學研

究費支給基

準額度」規

定。有特殊情

形者循行政

程序專簽辦

理。 

第五級 36,000 44,000 

第四級 35,000 42,500 

第三級 34,000 41,000 

第二級 33,000 39,500 

第一級 32,000 38,000 



馬偕醫學院專任計畫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表(C) 

 
                                                         單位：新台幣元 

      類別 

級別 
初階計畫助理 中階計畫助理 高階計畫助理 博士後研究 

第六級 32,240 38,480 47,320 
訂定本校補

助延攬客座

科技人才教

學研究費支

給標準表，標

準依「博士後

研究教學研

究費支給基

準額度」規

定。有特殊情

形者循行政

程序專簽辦

理。 

第五級 31,200 37,440 45,760 

第四級 30,160 36,400 44,200 

第三級 29,120 35,360 42,640 

第二級 28,080 34,320 41,080 

第一級 27,040 33,280 39,520 

 
註： 

一、 國科會計畫及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附錄2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聘用之專任計畫助

理人員以支給表(A)敘薪。。 

二、 產學計畫及校內相對獎助款補助計畫由計畫主持人依專任計畫助理人員工作性質自

行決定採用支給表(A)或支給表(B)敘薪。 

三、 本校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二期及教育部招生專業化計畫於112年7月31日(含)

前進用之專任計畫助理人員以支給表(Ｃ)敘薪；自112年8月1日起，前述計畫進用之

專任計畫助理人員以支給表(B)敘薪。 

四、 表列數額為月支工作酬金標準。 

五、 初階進用資格為一般性不具專業之工作內容。 

六、 中階進用資格需具有與計畫相關之專業或技術能力。 

七、 高階進用資格需專精之學識獨立判斷能力，辦理技術或各專業方面綜合性繁重事項

之規劃、設計、研究業務。(請檢附論文著作、學歷、證照…等相關證明)。 

八、 專任助理初聘以高階類別申請進用者，應提請計畫人員敘薪審議小組敘定其薪級，惟

以國科會計畫進用者不適用此規定。 

九、 本校專任助理晉薪規定如下： 

1. 以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聘用之專任計畫助理人員，其晉薪應由計畫管理單位

考核其工作績效後，依計畫執行年度晉薪。任職未滿一年、留職停薪或申請延長

病假者，當年度不予成績考核。 

2. 以教育部招生專業化計畫聘用之專任計畫助理人員，其晉薪應由計畫管理單位考

核其工作績效後，依計畫執行學年度晉薪。任職未滿一年、留職停薪或申請延長

病假者，當學年度不予成績考核。 

3. 以上述1及2以外計畫聘用之專任計畫助理人員，其同階內之晉薪，應由計畫主持

人審酌工作內容、專業技能、獨立作業能力、相關經驗年資及預期績效表現等條



件後，於滿一年之次月一日起得調整薪資。 

十、 專任助理敘薪及晉薪如有超出附表高階第六級薪資標準之特殊薪酬，應備具專業能

力相關證明文件與敘薪理由說明，經計畫人員敘薪審議小組審議通過後進用敘薪。 

  



附表一之二  

馬偕醫學院博士後研究人員薪級表 

                                                 單位：新台幣元 

薪級 月支數額（A） 月支數額（B） 備註 

十一 79,568 82,750 
一、 本薪級表參考「國家科學及技

術委員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

才作業要點」附表，博士後教

學研究費支給標準為每月

58,350 元至 82,750 元，年終獎

金另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 博士後研究人員請依各經費補

助機關所訂薪資標準支薪，經

費補助機關無相關規範者，依

本薪級表辦理。 

三、 博士後研究人員起薪以第一級 

58,350 元為原則，另依受延攬

人之學經歷、學術地位、特殊

技術及工作經驗、近年來論著

價值、研究或教學對國內學術

科技領域助益及貢獻程度等，

酌情審定金額。但情況特殊

者，得視受延攬人特殊專長，

且敘明具體理由，依下列程序

辦理： 

（一） 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延聘博士後申請

階段，計畫主持人依

本表月支數額（B）擬

訂建議月薪，經計畫

執行單位核章後逕送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審查。 

（二） 產學計畫及校內相對

獎助款延聘博士後研

究人員由計畫主持人

自行決定採用月支數

額（Ａ）或月支數額

（B）敘薪。 

（三） 由學校經費聘請之博

士後研究人員，比照

高階助理送敘薪審議

小組討論其薪級。 

十 77,446 80,543 

九 75,324 78.336 

八 73,203 76,131 

七 71,081 73,924 

六 68,959 71,717 

五 66,837 69,510 

四 64,715 67,303 

三 62,594 65,097 

二 60,472 62,890 

一 58,350 

60,684 

 

 



 附表二  

馬偕醫學院兼任計畫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 
                                                      

                               單位：新台幣元 

註1：表列數額為每人每月支給兼任助理費用標準。 

註2：產學計畫及校內研究獎補助款進用之獎助生，得依計畫主持人建議金額

支給，唯不得超過本表之上限。 

註3：兼任助理每月酬金除以工作時數之時薪不得低於最低基本工資規定。 

  

博士班研究生 
碩士班 

研究生 

大專 

學生 
講師級 助教級 未獲博士候選

人資格者 

已獲得候選人

資格者 

每月單項介於

6,000~30,000

元。 

每月單項介於

6,000~34,000

元。 

每月單項介於

6,000~10,000元

。 

每 月 單

項 不 低

於 6,000

元，上限

為 8,000

元 

每月單

項不超

過6,000

元 

每 月 單

項 不 超

過 5,000

元 
每月總額不超

過35,000元 

每月總額不超

過39,000元 

每月總額不超

過15,000元 



馬偕醫學院 計畫助理人員進用申請表 

申 請 單 位  

擬 聘 類 別 

專任助理：□博士後研究員 □高階 □中階 

兼任助理：□博士生 □碩士生 □大專生 □講師 □助教  

□臨時工  

經 費 來 源 

□單 1 計畫支應     □≧2 計畫支應: 受僱於(   )項計劃案，說明如下：    

校內經費 校外經費 
□新聘教師研究室設置   補助編號：                       
□校外研究計畫相對獎   補助編號：             
□校外產學計畫相對獎助 補助編號：             
□校內專題研究計畫     補助編號：             
□其他計畫(          ) 補助編號：             

□國科會        (編號：                  ) 
□教育部        (編號：                  )        
□其他          (編號：                  ) 

約用起迄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計畫人員姓名  身 分 證 字 號 
（居留證號）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e - m a i l  
聯絡
電話 (H)：             (手機)：           

戶 籍 地 址  

通 訊 地 址  (□同上) 

學 歷 畢業  肄業  在學   學校/系所： 

薪 資 帳 號 □郵局  □銀行             局號:             帳號: 

工 作 酬 金 

類別 / 級別 約用日期(起~迄)與月支薪資 

專任： □博後 □高階 □中階     支給表（    ）第（   ）級  

約用日期： 

月支薪資： 

 

※提醒：專任助理初聘以高階類別申請進用者，應提請計畫人員敘薪
審議小組敘定其薪級，惟以國科會計畫進用者不適用此規定。 

兼任： □在學(博)□在學(碩)□在學(大專) □講師□助教 

□臨時工：時薪       元 ×        小時 ＝          元/月 

保 險 項 目 
 □勞保(月保)    □勞保(日保)  
 □健保(健保加眷 □無  □+  位眷屬)    □不加保健保(已於其他單位投保) 

出勤管理方式 □每日填寫工作日誌       □以識別證簽(刷)到退 

迴 避 關 係 

□ 擬聘僱助理人員確非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之配偶、
直系血親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 

□ 擬聘任助理人員不具學生身分【專任助理不得具學生身分，惟碩士在
職專班或進修學士班學生，若無其他專兼任職務者，不在此限】 

請計畫主持人確認 

             簽章 附 件 

01.□計畫核定文件(核定清單、公文、經費表及計畫合約書)【必附】 
02.□助理人員約用契約書一式三份 【必附】 
03.□薪資/勞保/健保/勞退分攤表【受僱於 2 計晝以上者填寫，未分攤者免附】 
04.□基本資料表【必附】 
05.□畢業證書影本 【臨時工免附】 
06.□在/離職證明影本【依計畫需要】 
07.□講師或助教文件 【依計畫需要】 
08.□加退保申請書【月保人員必附】 
09.□健保眷屬承保資料申請表【無者免附】 
10.□敘薪說明表 (有年資採計提敘者)【無者免附】 
11.□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必附】 
12.□法定代理人同意書【依個人需要】 
13.□未檢附資料說明：  

業 務 單 位 會 辦 單 位 核 判 
計畫主持人 計畫管理單位 人事室 會計室 機關首長 

(或授權代決長官) 

單 位 主 管 

聘任期間如有薪資調整，請分列起迄日期及其薪額
數額。 

【附表三】 

 



敘薪說明表 

經歷說明: 

□政府機關（構）編制內人員、約聘（雇）人員。 

□公、私立學校編制內人員、約聘（雇）人員或校務基金人員。 

□公、私立學術研究機構專任人員。 

□公、私立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研究計畫項下專任助理。 

□具相當規模或私人機構專任人員 

 原任職單位 職稱 工作期間 工作說明 附件  

1     □服務證明 

□職離證明書 

□薪資所得證明文件 

2     □服務證明 

□職離證明書 

□薪資所得證明文件 

3     □服務證明 

□職離證明書 

□薪資所得證明文件 

特殊才能或表現傑出之工作經驗說明： 

(特殊才能或表現傑出之工作經驗得經審議小組(校長、主任秘書、研發長、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及計

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組成)審議認定後採計之。) 

說明: 

1. 

2. 

3. 

備註說明: 

年資採計，以其進用方式按曆年制、學年制為採計基準，不同機關(構)、學校之年資併計後剩餘之

畸零月數，不予採計。到職一個月內提出者，以到職日為提敘生效日；超過一個月提出者，以核准

之日為提敘生效日。 



本表單供月保人員填寫， 

日保人員請至日保系統登錄加退保日。

期。 

馬偕醫學院 計畫助理人員加(退)保申請書 

申請項目 □ 勞保 □ 健保，本人＋＿＿＿眷口 

保險類別 

 

(擇一勾選) 

□加保 

□退保 

□調薪 

民國    年     月     日 

(擇一勾選) 

□轉入 

□轉出 

□調薪 

民國    年     月     日 

被保險人 

姓  名  任職單位  

身分證字號  
出生 

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是否持有身

心障礙手冊 

□無    

□有(請檢附殘障手冊影本) 

是否為退休

軍公教人員 

是，領有月退休金 

是，已領一次退休金 

否 

計畫人員類別 □專任助理  □兼任助理  □臨時工  

工作酬金 
月支薪資：     元。（臨時工請以時薪×預估整月工作時數，估算月支薪資） 

薪資調整前：         元，薪資調整後：          元 (無調整者免填) 

勞、健保雇主負擔

經費來源 

校內經費：□研究室設置費 □校外計畫獎助款 □配合款 □其他           

校外經費：□國科會 □教育部 □其他           

聘任起迄日期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檢附文件： 

一、新進人員申請健保加保者，請檢附前一單位健保轉出單影本。 

二、眷屬申請健保依附加保者，請填寫馬偕醫學院全民健保職員眷屬承保資料申請表。 

注意事項： 

一、新進人員申請加保者，至遲於到職前一日填妥申請書。未於規定期限送件者，以送達人事

室辦妥加保手續為生效日期。 

二、約用人員若於約用期間中途離職、計畫中止或約用期限屆滿不再續聘，請於離職十日前填

妥申請書，至遲未於離職前送件者，以送達人事室辦妥退保手續為生效日期。 

三、聘僱人員若聘期中薪資調整，請於生效月之前一月份填妥申請書送人事室辦理，並於執行

申報日期之次月一日生效。 

四、因勞工保險無法追溯加退保及薪資調整生效日，未依規定辦理手續致影響個人權益或因逾

期退保衍生之一切費用(含個人及雇主負擔金額) ，由申請人及計畫主持人自行負責。 

五、本人同意自起聘日起為聘僱人員加勞、健保，如未核准聘僱，其勞、健保費用由本人負擔。 

 

我知悉                    

 

我知悉 

 

我知悉 

 

我知悉 

 

我知悉 

計畫助理人員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計畫主持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專任計畫助理約用契約書  

 馬偕醫學院(甲方)依「馬偕醫學院計畫助理人員管理辦法」約用        (乙

方)為專案計畫工作人員，經雙方同意訂立契約，並共同遵守約定如下： 

一、計畫執行單位：  

二、計畫主持人：  

三、計畫名稱：  

四、計畫編號：  

五、工作內容：在計畫執行單位接受計畫主持人之指導，擔任計畫助理工作。 

六、職稱：  

七、月支工作酬金：由甲方在計畫經費項下月支新台幣       元。  

八、約用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契約期滿勞僱關係消滅，不再續約。   

九、工作地點：乙方受甲方之指派，於下列工作地點工作：  

(一 )校內或校外專題研究計畫之研究室。  

(二 )經甲、乙雙方同意，甲方得依業務需要，調動乙方之工作地點。  

十、工作時間：  

(一 )乙方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以八小時為原則，每週工作總時數四十小時，

經甲、乙雙方同意得彈性調整工作時間。每日上、下班應按時簽 (刷

卡 )到、退，或填寫工作日誌。  

(二 )乙方除妊娠或哺乳期間 (應先告知甲方 )外，如甲方業務需要，經甲、

乙雙方同意，依甲方之要求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 

十一、工作酬金給付：  

(一 )工作酬金之給付依甲方之規定辦理。  

(二 )甲方給付乙方之薪資按月直接撥付乙方提供之金融機構帳戶。  

十二、契約終止：   

(一 )乙方於甲方服務期間，如因工作不力或違反相關規定情節重大時，

甲方得依法終止契約。  

(二 )乙方聘期屆滿前先行離職，應依勞動基準法第十六條規定之預告期

間向甲方提出，經甲方同意並辦妥離職手續後，始得離職。否則致

生損害時，應由乙方負賠償責任。若屬法定資遣事由，另依相關規

定辦理。  

(三 )乙方確保於受僱前無下列情事；如有隱匿經甲方查證屬實，依勞動

基準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甲方得立即不經預告以書面終止契約：

1、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 條第 1 項之性侵害犯罪，經有罪判決

確定。2、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之行為，經認定不得擔任教育

從業人員，且於該管制期間。  

十三、其他約定：   

(一 )本契約有效期間，經雙方同意，得隨時終止。  

(二 )乙方應本忠於職守、公誠廉明，勤慎謙和之精神，執行職務。  

附表五之一 



(三 )乙方於甲方服務期間之出勤、請假、獎懲、考核、晉級、福利、撫

卹及其他相關事項，悉依甲方計畫助理人員管理辦法及相關規定辦

理。  

(四 )乙方在聘用期間參加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其保費之扣繳及權

利義務，依勞、健保規定辦理；其他權利義務事項，依甲方計畫助

理人員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五 )甲方為確認乙方是否有第十二點第三款所定情事，乙方同意甲方得

依「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向各級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辦理其相關資訊之蒐集、利用及查詢，並同意法務部、

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相關資訊。  

(六 )乙方如有第十二點第三款所定情事，乙方同意甲方向各級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辦理其相關資訊之通報、處理及利用，並同意法務部、警

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相關資訊；離職後始經查證屬

實者，亦同。甲方依前項辦理通報後，乙方不得要求刪除、停止處

理或利用其個人資料。  

十四、乙方因職務所知悉或蒐集之資料，不得擅自利用、公開或圖利，因職

務或參與協助專案完成之研發成果，依甲方研發成果管理服務辦法

之規定辦理。   

十五、甲乙雙方因本契約發生爭訟時，立約人合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

一審管轄法院。  

十六、本契約內容如有未盡事宜，乙方同意依甲方相關規定辦理。  

十七、本契約壹式三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甲方由研發處存管，另一份

由計畫主持人存執。  

甲    方：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  

負  責  人：                簽章  

計畫主持人：  

住  址：新北市三芝區中正路三段 46 號  

 

 

             乙     方：               簽章  

             身分證號碼：  

             出生年月日：  

             現住地址：  

             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兼任計畫助理暨臨時工約用契約書 

 馬偕醫學院(甲方)依「馬偕醫學院計畫助理人員管理辦法」約用        (乙

方)為專案計畫工作人員，經雙方同意訂立契約，並共同遵守約定如下： 

一、計畫執行單位：  

二、計畫主持人：  

三、計畫名稱：  

四、計畫編號：  

五、工作內容：在計畫執行單位接受計畫主持人之指導，擔任計畫助理工作。 

六、職稱：□兼任教學助理 (TA)；□兼任研究助理 (RA)；□臨時工。  

七、月支工作酬金：依甲方相關規定辦理，由計畫經費項下支應工作酬金：  

(一 )兼任助理按月計酬，薪資為每月新台幣        元；  

(二 )臨時工按時計酬，時薪為新台幣      元。  

八、約用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契約期滿勞僱關係消滅，不再續約。   

九、工作地點：乙方受甲方之指派，於下列工作地點工作：  

(一 )校內或校外專題研究計畫之研究室。  

(二 )經甲、乙雙方同意，甲方得依業務需要，調動乙方之工作地點。  

十、工作時間：  

(一 )乙方工作時間以與計畫主持人約定為原則。出勤時間應填寫工作日

誌並辦理勞工保險之加退保。  

(二 )乙方除妊娠或哺乳期間 (應先告知甲方 )外，如甲方業務需要，經甲、

乙雙方同意，依甲方之要求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 

十一、工作酬金給付：  

(一 )工作酬金之給付依甲方之規定辦理。  

(二 )甲方給付乙方之薪資按月直接撥付乙方提供之金融機構帳戶。  

十二、契約終止：   

(一 )乙方於甲方服務期間，如因工作不力或違反相關規定情節重大時，

甲方得依法終止契約。  

(二 )乙方自請離職時，應依勞動基準法第十六條規定之預告期間向甲方

提出。   

(三 )乙方於終止契約時，應提送「勞保退保申請表」送甲方於離職日辦

理退保，否則致生之損害應由乙方負責賠償。  

(四 )乙方確保於受僱前無下列情事；如有隱匿經甲方查證屬實，依勞動

基準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甲方得立即不經預告以書面終止契約：

1、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 條第 1 項之性侵害犯罪，經有罪判決

確定。2、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之行為，經認定不得擔任教育

從業人員，且於該管制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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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其他約定：   

(一 )本契約有效期間，經雙方同意，得隨時終止。  

(二 )乙方應本忠於職守、公誠廉明，勤慎謙和之精神，執行職務。  

(三 )甲方為確認乙方是否有第十二點第四款所定情事，乙方同意甲方得

依「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向各級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辦理其相關資訊之蒐集、利用及查詢，並同意法務部、

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相關資訊。  

(四 )乙方如有第十二點第四款所定情事，乙方同意甲方向各級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辦理其相關資訊之通報、處理及利用，並同意法務部、警

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相關資訊；離職後始經查證屬

實者，亦同。甲方依前項辦理通報後，乙方不得要求刪除、停止處

理或利用其個人資料。  

(五 )本契約之解釋及未盡事宜之處，依校內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乙方因職務所知悉或蒐集之資料，不得擅自利用、公開或圖利，因職

務或參與協助專案完成之研發成果，依甲方研發成果管理服務辦法

之規定辦理。   

十五、甲乙雙方因本契約發生爭訟時，立約人合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

一審管轄法院。  

十六、本契約內容如有未盡事宜，乙方同意依甲方相關規定辦理。  

十七、本契約壹式三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甲方由研發處存管，另一份

由計畫主持人存執。  

甲    方：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  

負  責  人：                簽章  

計畫主持人：  

住  址：新北市三芝區中正路三段 46 號  

 

 

             乙     方：               簽章  

             身分證號碼：  

             出生年月日：  

             現住地址：  

             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馬 偕 醫 學 院 各 類 人 員 出 勤 紀 錄 及 工 作 日 誌 表 

姓名： 出勤紀錄年月：民國＿＿＿年 ＿＿＿月 

計畫別 聘任別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1 
□專任□兼任 
□臨時工   

2 
□專任□兼任 
□臨時工   

3 
□專任□兼任 
□臨時工   

 

計畫別 日期 
到    勤    簽    名    欄 

時數 工作內容或備註 
簽到時間 簽   名 簽退時間 簽    名 

        

        

        

        

        

        

        

        

        

        

        

        

        

        

        

        

        

        

        

        

        

 

計畫別 時數總計 臨時工資(專、兼任助理免填) 計畫主持人簽章 

1   時薪         元 ╳          小時 =             元  

2   時薪         元 ╳          小時 =             元  

3   時薪         元 ╳          小時 =             元  

註：本表請計畫主持人簽章後，按月送人事室備查，併同薪資請領表件陳核，俾便帳務稽核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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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馬偕醫學院 專任助理人員假別一覽表   
假別 給假日數 工資給與 

婚假 結婚者給予婚假 8 日。可自結婚之日前十日起三個月內請畢。

但經本校同意者，得於一年內請畢。 

工資照給。 

事假 因有事故必須親自處理者，得請事假，1 年內合計不得超過

14 日。 

不給工資。 

家庭照顧假 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

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全年

以 7 日為限。 

不給工資。 

普通傷病假 一、因普通傷害、疾病或生理原因必須治療或休養者，得在

下列規定範圍內請普通傷病假： 

1. 未住院者，1 年內合計不得超過 30 日。 

2. 住院者，2 年內合計不得超過 1 年。 

3. 未住院傷病假與住院傷病假 2年內合計不得超過1年。 

二、經醫師診斷，罹患癌症（含原位癌）採門診方式治療或

懷孕期間需安胎休養者，其治療或休養期間，併入住院傷

病假計算。 

三、普通傷病假超過第一點規定之期限，經以事假或特別休

假抵充後仍未痊癒者，得留職停薪。但留職停薪期間以 

1 年為限。 

1 年內未超過 30 日部分，

工資折半發給；領有勞工保

險普通傷病給付未達工資

半數者，由雇主補足之。 

生理假 女性員工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 1 日，

全年請假日數未逾三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

假計算。 

同上。 

喪假 1.父母、養父母、繼父母、配偶喪亡者，給予喪假 8 日。 

2.祖父母（含外祖父母）、子女、配偶之父母、配偶之養父母

或繼父母喪亡者，給予喪假 6 日。 

3.曾祖父母、兄弟姊妹、配偶之祖父母（含外祖父母）喪亡

者，給予喪假 3 日。 

工資照給。 

公傷病假 因職業災害而致失能、傷害或疾病者，其治療、休養期間，

給予公傷病假。 

按薪資數額補償。但同一事

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

法令規定，已由本校支付費

用補償者，本校得予抵充

之。 

公假 員工奉派出差、考察、訓練、兵役召集及其他法令規定應給

公假等，依實際需要天數給予公假。 

工資照給。 

陪產檢及陪

產假 

員工陪伴其配偶妊娠產檢或其配偶分娩時，應給予陪產檢及

陪產假七日。 

除陪產檢於配偶妊娠期間請假外，受僱者陪產之請假，應於

配偶分娩之當日及其前後合計十五日期間內為之。 

工資照給。 

產檢假 妊娠期間給予產檢假七日。 工資照給。 

 
 
產假 

 
（依曆連續

計算） 

1.女性員工分娩前後，應停止工作，給予產假 8 星期。 

2.妊娠 3 個月以上流產者，應停止工作，給予產假 4 星期。 

符合左列第 1 點、第 2 點之

女性員工受僱工作在 6 個

月以上者，產假期間工資照

給，未滿 6 個月者減半發

給。 

3.妊娠 2 個月以上未滿 3 個月流產者，應停止工作，給予產

假 1 星期。 

4.妊娠未滿 2 個月流產者，應停止工作，給予產假 5 日。 

符合左列第 3 點、第 4 點之

女性員工選擇請產假者不

給薪；請普通傷病假、事假

及特別休假者，依相關規定

辦理。 



 
 
 
 
特別休假 

員工在同一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依規定給予特

別休假： 

一、6個月以上 1年未滿者，3日。 
二、1年以上 2年未滿者，7日。 
三、2年以上 3年未滿者，10日。 
四、3年以上 5年未滿者，每年 14日。 
五、5年以上 10年未滿者，每年 15日。 
六、10年以上者，每 1年加給 1日，加至 30日為止。 

工資照給。 

備註： 

1. 本表係依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其施行細則編製。  

2. 喪假，如因禮俗原因，得於百日內申請分次給假。 

3. 事假、普通傷病假、婚假、喪假期間，除延長假期在 1 個月以上者外，如遇例假、休假（紀

念日），應不計入請假期內。 

4. 事假(含家庭照顧假) 、普通傷病假(含生理假)及特別休假以時為單位。 

 



馬偕醫學院 助理人員離職交代程序單 

     年   月   日 
單位  姓名  員工編號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類別 
□國科會計畫□委託計畫□補助計畫  

□其他： 
離職原因  

聯絡電話  
民國    年   月   日到職 

民國    年   月   日聘任截止 

健保轉出單&離職證明書郵寄地址： 

 

單位 應  辦  理  事  項  提  要 
簽        章 

經辦人 單位主管 

服務單位 

1.經管之文件、圖記或借用之公務圖書 承辦人 

 

計畫主持人 

 

2.經管財物之憑證、票據、帳冊及款項 

3.其他各種交接事項 

4.請附財產交接清單 

總務處 

保管 保管財產移交、鑰匙歸還   

事務 

1.住宿者辦理退宿、清點內部財產鑰匙歸還 

2.教師研究室財產清點及鑰匙歸還 

3.領有停車證者繳回 

文書 電子公文系統帳號移除 

研發處 
校共同儀器室 校共同儀器室磁卡歸還、註銷   

實驗動物室 實驗動物室磁卡歸還 

圖書館 

1.圖書歸還及相關證件繳回   

2.館際合作使用帳號刪除 

3.跨校借書相關事項 

資訊中心 
1.電子郵件帳號移除(帳號：                   )   

2.個人 portal預算會計帳號移除(帳號同上) 

會計室 

1.應收未收款項結清   

2.電話費費用繳清 

3.其他事項（計畫結案，離職儲金等） 

總務處 

出納組 
應收款項結清 

  

人事室 

1.勞／健保退保   

2.人事資料庫/曾辦理職家醫療優待□有□無 

3.離職證明 

離職人 

簽章 

 

 

 

計畫管

理單位 
 

校長 

(或授權代

決長官) 

 

 

附表八 


